
关于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
作的通知 

 

各上市公司： 

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是加强上市公司的公众公司意识，保护

投资者合法权益，保障证券市场安全运行和功能发挥，倡导价值

投资理念，改善市场生态的重要工作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国证

监会有关规定，引导和规范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，加强上市

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沟通，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

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

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

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

简称“上市规则”）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上市公司应当重视和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，为投资

者关系管理工作设置必要的信息交流渠道，建立与投资者之间良

好的双向沟通机制和平台，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，实现公司

整体利益最大化。 

上市公司在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中应当公平对待其所有投

资者。 

二、上市公司董事会负责制定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

度，监事会对投资者管理工作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。董事会

秘书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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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上市公司应当保证咨询电话、传真和电子信箱等对外联

系渠道畅通，确保咨询电话在工作时间有专人接听，并通过有效

形式向投资者答复和反馈相关信息。 

上市公司通过上述渠道向投资者答复和反馈信息的情况应

当至少每季度公开一次。 

四、上市公司应当建立公司官方网站，并在该网站设立投资

者关系管理专栏，用于收集和答复投资者的问题和建议，及时发

布和更新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相关信息。 

五、上市公司应当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以及发言、提问

提供便利，为投资者与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交流提供

必要的时间。 

六、上市公司应当为中小股东到公司现场参观、座谈沟通提

供便利，合理、妥善地安排参观、座谈活动。 

七、上市公司应当努力提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，增强定期报

告和临时报告的可读性。 

八、上市公司相关重大事项受到市场高度关注或质疑的，除

应当按照上市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外，还应当通过现场、

网络或其他方式召开说明会，介绍情况、解释原因，并回答相关

问题。上市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监或其他

责任人应当参加说明会。 

对出现上述情形且未及时召开说明会的上市公司，本所可以

在必要时要求其召开媒体说明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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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上市公司若出现年度净利润较上一年度大幅下降或者具

有分红能力但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等情形，且上述情形受到市场高

度关注或质疑的，本所鼓励其举行网上、网下或其他形式的路演。 

十、上市公司应当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相

关人员进行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本所业务规则以及投资者关系

管理工作相关知识的培训或学习。 

十一、上市公司在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中，不得出现以下情

形： 

（一）透露尚未公开披露的重大信息； 

（二）做出可能误导投资者的过度宣传行为； 

（三）对公司股票价格公开做出预期或承诺； 

（四）其他违反信息披露规则或者涉嫌操纵股票价格的行

为。 

十二、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实施情况纳入本所对

董事会秘书的考核内容。 

本所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

检查，并通过本所网站、热线电话等方式接受投资者关于上市公

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投诉。 

对存在与投资者沟通渠道不畅、投资者投诉较多或其他违反

本通知情形的上市公司，本所将视情形采取监管措施。 

十三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二○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


